
日間部碩士生邁向畢業之路
參考資料 : 高科大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、文創系碩士生修業辦法

碩一下期末考前
( 約 6 月中旬 )
找到指導教授並填寫

【碩士指導教授申請表】
後送至系辦。

尋找
指導教授

01 05

02 03 04
( 需投研討會或期刊 )

碩論組

創作組
( 需申請創作論文、

展覽計畫審查 )

投研討會、
學術期刊

辦展覽

申請碩士學位考試

( 口考 )

申請碩士學位考試

( 口考 )

離校手續
選擇

畢業論文形式 論文完成

◎申請口考、離校手續請參見口考流程圖

大學或同等學歷非設計相關科系
需補修大學部 4 門設計專業課程，
且達 60 分 ( 含 ) 以上才能申請。

教務處研究生專區



碩士論文組 研討會→口考

( 已經不用繳交論文計畫審查 )

1. 碩士生修畢所規定應最低畢業學分 30 學分 ( 不含論文 )。必修學分為 3 學分，選修科目學分數 27 學分 ( 外

系選修承認 6 學分 )。如果當學期修課學分加上之前的學分滿 36 學分 ( 含論文 )，可以申請口考。

2. 論文學分會自動在碩二下加選，如果有規劃提前口考者，請在當學期初向教務處手動加選論文學分，方能提

口試。

2. 口考前論文須經由指導教授審查同意後，投期刊論文、研討會。

3. 研討會可以投系上的，也可以投其他學校的。要在口考前完成，可以跟口考同一個學期 ( 舉例 :112-1 投研討

會論文並獲得錄取，112-1 在期限內就能提出口考申請 )。

4. 學位考試申請期限，每學年第一學期從開學日至 12 月 31 日止，第二學期為開學日至 6 月 30 日止。請提前

繳交資料至系辦，需要保留行政流程的時間。當學期確定要口考，請確認口考當學期的學校行事曆，自行評估

時間 ，口考後還需保留修改及送印時間。



創作論文組 展覽計畫審查→展覽審查→口考

( 需要繳交展覽計畫審查 )

1. 展覽前一學期需繳交展覽計畫審查表、展覽計畫審查意見表 ( 校內審查委員共 2 份 - 指導教授 & 另一位老師 )，

繳交時間為上下學期期中考後。展覽與口考可以同一學期，但展覽計畫審查不能同一學期，要多加注意時程安

排 ( 舉例 :112-1 繳交展覽計畫審查，須 112-2 才能辦展、提口考 )。

2. 碩士生修畢所規定應最低畢業學分 30 學分 ( 不含論文 )。必修學分為 3 學分，選修科目學分數 27 學分 ( 外

系選修承認 6 學分 )。如果當學期修課學分加上之前的學分滿 36 學分 ( 含論文 )，可以申請口考。

3. 創作組須辦完展覽 ( 至少應作一次（含）以上個展，或聯展三次（含）以上，並提出展出證明，完成創作論

述才能申請口考。

4. 展覽地點可以在校內或校外舉辦，於展出前請各位學生自行洽妥場地及展期

5. 展出作品與論文內容必需相符，且應由指導教授同意後，方能進行展演規劃。

6. 作品展演之內容，除品質由指導教授審核之外，其數量要求如下：

■平面視覺設計 - 至少 20 件

■海報類 - 至少 20 件

■繪本類 - 至少 32 頁

■立體商品 - 至少 5 組或 15 件

7. 學位考試申請期限︐每學年第一學期從開學日至 12 月 31 日止，第二學期為開學日至 6 月 30 日止。當學期

確定要口考，請確認口考當學期的學校行事曆，自行評估時間，口考後還需保留修改及送印時間。


